附件2

关于《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集贸市场作为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重要场所，其计量行为的准确性、规范性、透明度和诚信水平，直接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和市场秩序的公平公正。近年来，虽然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强集贸市场计量监管，但部分市场仍存在集贸市场主办方责任不清、计量管理制度不健全、计量器具使用不规范、作弊秤屡禁不止、计量纠纷处理不及时等问题，严重影响市场信誉和消费者满意度。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推动集贸市场落实计量主体责任，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提升市场诚信计量整体水平，特制定《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本《规范》旨在通过建立科学、规范、可操作的评价体系，实现对集贸市场计量行为的系统性评估与分级分类信用监管，引导市场主办者和经营者自觉践行诚信计量承诺，营造公平、透明、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
二、起草过程
（一）问题调研与法规梳理阶段（2025年3月—4月）
通过收集各地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投诉举报、专项检查中反映的突出问题，系统梳理集贸市场在计量管理、器具使用、行为规范、纠纷处理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同时，全面整理《计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集贸市场计量管理的相关规定，为《规范》的制定提供法律依据和问题导向。
（二）初稿起草与内部研讨阶段（2025年4月）
在前期调研基础上，结合各地已有的诚信计量建设实践经验，起草形成《规范》初稿。组织市场监管系统内部计量、信用、执法等条线人员进行多轮研讨，重点围绕评价指标的合理性、评价程序的可操作性、等级划分的科学性等进行深入讨论，初步构建了以基础管理、器具管理、行为规范、纠纷处理、社会评价为核心的五大评价维度。
（三）征求意见与修改完善阶段（2025年5月—6月）
结合前期的调研及研讨成果，对《规范》初稿进行了全面修订，起草形成了《规范（征求意见稿）》，开展征求意见工作，组织基层市场监管所、集贸市场主办者、消费者代表等进行研讨，共收集反馈意见12条，经研究，形成《规范（修订稿）》。
（四）专家论证与进一步修改完善阶段（2025年7月—11月）
就《规范（修订稿）》征求计量技术机构等相关专家意见并开展论证，对《规范》的科学性、规范性进行评审。在综合各专家意见基础上，对《规范》修改完善后进一步优化文本结构和表述，形成《规范（征求意见稿）》，向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书面征求意见，共反馈意见65条，采纳和部分采纳40条。
三、主要内容
《规范》是对现行法律法规中集贸市场计量管理要求的细化和补充，是推动诚信计量体系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文件。全文共分为适用范围、评价依据、评价内容、评价流程、评价等级及结果运用、纪律要求等几部分，并附有《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细则》作为资料性附录。
（一）适用范围和评价依据部分。明确本规范适用于对集贸市场开展的诚信计量评价活动及其结果的管理。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辖区内集贸市场的诚信计量评价工作，可结合实际情况，参照本规范执行。主要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特别是《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强化信用监管，建立集市诚信计量管理制度和评价标准，定期公开评价结果，对集市计量工作实施分级分类监管。
[bookmark: _GoBack]（二）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构建了由基础管理、器具管理、行为规范、纠纷处理、创新引领等5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指标体系注重量化可操作，涵盖制度建设、人员配备、器具检定、交易行为、投诉处理等关键环节，实现对集贸市场计量诚信水平的全方位评估。
（三）评价流程与等级部分。规定了评价周期、评价主体、评价流程和等级划分。评价工作由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实施，可引入第三方机构或社会代表参与。评价结果根据得分划分为A、B、C、D四个等级。
（四）评价结果运用部分。明确评价结果作为实施分级分类监管的重要依据。A级实行以信用为基础的低频次监管，减少检查频次；B级实施常规监管，加强指导服务，促进持续改进；C级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限期整改存在问题；D级实行严格监管，依法从严查处，对严重失信经营者予以清退。同时，鼓励集贸市场主办者将评价结果纳入对场内经营者的日常管理、考核与奖惩体系。
（五）纪律要求部分。强调诚信计量评价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为实施分级分类监管而开展的行政管理活动，不是评比达标、创建示范等考核评优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其异化为面向市场的创建、评比、评选活动，不得以评价结果进行地区或市场排名。明确评价工作应注重实效，简化流程，不得干扰市场正常经营秩序，切实为基层和市场减负。
（六）附录部分。设置《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细则》作为资料性附录，以表格形式详细列明各项评价指标的分值、评分规范及评价方式，增强《规范》的可操作性和执行透明度。附录A作为评价工作的统一依据，确保各地在开展诚信计量评价时规范统一、程序一致、结果可比。
《规范》的制定与实施，是深化集贸市场计量监管、推动社会共治的重要举措。通过建立统一、规范、透明的评价机制，将有效引导集贸市场提升自身管理水平，增强经营者诚信意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构建“政府监管、市场自律、社会监督”的诚信计量治理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